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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提供借款事项概述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 月 30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二级子公司鹤壁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继

续向浩之大和鹤壁全丰分别提供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借款，年利率 3.1%（按人民

银行公布的最新 1年期 LPR计算），借款期限从实际借款之日起不超过 1年，按季结

收利息。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117号）。 

    二、提供借款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公司子公司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之大”） 

签订了《借款合同》，向浩之大继续提供借款人民币 2,000万元。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出借人):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借款金额 

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 

（二）借款期限 

12个月，自 2024 年 12月 8日起至 2025 年 12月 7日止。借款到期后，由甲乙双

方协商确定是否续借。 

（三）借款用途 



借款指定用于补充乙方的日常营运资金，乙方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 

（四）利率及支付方式 

1、借款年利率为 3.1% 

2、借款利息按季支付。即乙方应分别于 2025 年 3月 7日、2025年 6月 7日、2025

年 9月 7日和 2025年 12月 7日支付利息￥155,000.00 元。 

三、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800083723481G 

（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农药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消毒

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土壤与肥料的复混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会

议及展览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住所：山西省绛县开发区工业园区 18号 

（五）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六）法定代表人：何颉 

（七）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27日 

（八）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550 55 

2 田飞 225 22.5 

3 郭联琴 225 22.5 

合计 1,000 100 

（九）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642.46 4,646.84 

负债总额 2,831.19 3,062.33 



净资产 1,811.27 1,584.51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 1-12月 

营业收入 6,143.34 8,138.39 

营业利润 325.23 990.25 

净利润 277.58 885.94 

（十）其他重大事项 

浩之大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亦未向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浩之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供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浩之大提供借款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经

营能力，有助于公司向终端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完善的产品及产品组合，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借款遵循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借款利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加强对浩之大的资金管理，监督其有效使用资金，

确保资金安全。 

五、备查文件 

1、《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1日 


